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114年度文康活動實施計畫(稿)
一、依據：行政院訂頒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爲提倡本校教職員工正當休閒活動、聯繫情誼，維護身心健康，培養團隊精神及鼓舞工作士氣，特訂本實施計畫。
三、對象：本校114年度編制內教職員工計155人。
四、計畫內容：辦理文康活動，分為藝文活動及康樂活動二類：

（一）藝文活動：係指辦理各類藝文欣賞、競賽等活動。

（二）康樂活動：係指辦理各類社團、體能競賽、聯誼、服務、休閒等活
動。
五、經費：由本校114年度預算「27F體育活動費-文康活動費」項下支應。每人每年核實補助上限為新臺幣1,000元，超過部分自行負擔。
六、辦理方式：
    以各學年、處室為原則，每6人以上為一組，請將預擬之活動行程計畫及經費概算事先奉核，事後憑相關收據辦理核銷，並請檢附活動相片（藝文及聚餐聯誼等活動均至少各一張）。
七、本計畫之活動行程辦理時間以公餘及例假日為原則，依據中華民國102
年2月6日院授人給字第1020023722號函規定，有關中央各機關學校辦
理員工文康活動，不得以公假登記。
八、為配合會計年度關帳作業，自辦活動請於11月30日以前辦理完畢。
九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